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團費保證繳交切結書
組團社團號:                     領隊姓名: 
旅遊起訖日：西元2007年 1  月 30  日～西元 2007   年 2  月 5  日

人數： 17              團費總計：US8160
     大陸廣州尊貴假期旅行社組團於2007年 1  月 30 日前往台灣地區旅遊，人數17人，委託台灣 松江 旅行社辦理接待，安排在台所有旅遊行程及申請台灣入出境許可證相關表件，並協助台灣接待旅行社宣導來台灣旅遊相關法令規定。

     為配合台灣相關規定，雙方須於申請台灣入出境許可證前簽訂旅遊契約書及本團費保證繳交切結書。如旅行團在入境前台灣旅行社未收訖團費，台灣旅行社應不予接待大陸旅遊團，大陸組團旅行社不得抗辦，其所衍生費用及糾紛概由大陸組團社負責。
大陸組團旅行社： 廣州尊貴假期   台灣接待旅行社：松江旅行社
負責人：                         負責人:林金陵
電話：                           電話：
傳真：                           傳真：
公司章：                         公司章：
西元    2007    年  1      月  16       日
